山西省烟草公司朔州市公司应县营销部

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项目“8.2”坍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 (安委办〔2021〕4号)  《山西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实施细则》(晋安办发〔2021〕119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县政府对《山西省烟草公司朔州市公司应县营销部

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项目“8.2”坍塌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的批复要求。县应急局成立了由副局长郭玉军任组长、安委办协调股负责人袁丹任副组长，县应急、公安局、住建、县总工会、县纪委监委、属地乡镇等单位组成的县安委办评估组。对山西省烟草公司朔州市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项目“8.2”坍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评估实施情况
局领导高度重视此次评估工作，组织审定了《评估工作方案》，及时召开现场评估工作动员会议，明确任务、细化分工、压实责任，确保了评估工作顺利开展。评估工作主要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2025年5月9日，县安委办印发了《关于开展应县“8.2”坍塌事故和“9·4”机械伤害事故评估工作的通知》，制定了《评估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估单位、评估目标、评估人员、评估时间、评估内容、工作程序和有关要求。
(二)现场评估阶段：2025年5月16日，由郭玉军组长带队，县应急、公安局、住建、县总工会、县纪委监委、属地乡镇等单位组成的县安委办评估组，赴进行现场评估。评估组听取了应县烟草专卖局对该起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查验了责任追究等相关资料，并与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随后到事故发生现场进行了实地核查。

(三)撰写报告阶段：评估组在综合分析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现场评估核查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评估报告。

二、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一)《调查报告》建议对事故单位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评估内容：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应县应急管理局对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处以30万元（叁拾万圆）经济处罚;

评估落实情况：2024年1月2日，应县应急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应急罚[2023]事故001号，对责任单位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款30万元。
(二)《调查报告》建议对有关部门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应县烟草专卖局）
评估内容：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应县烟草专卖局）,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建议有关部门责令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应县烟草专卖局）限期改正，并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评估落实情况：应县烟草专卖局于2023年12月份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三）《调查报告》建议对事故单位有关人员（5人）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1.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1人)
白文银，男，50岁，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壮工。白文银在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认识程度不够，对安全员班前安全教育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班组长杜云未安排的情况下随同另一名工人李永路擅自出去查看窗户封堵墙的稳定情况，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承担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评估落实情况：由于本人已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事故单位其他人员处理意见落实情况（4人）
蔡志付，男，43岁，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派驻朔州市烟草公司应县营销部旧办公楼加固维修改造工程项目经理。在此次事故中未组织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停止执业3个月。因其未及时组织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本次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建议对其给予上一年年收入40%的经济处罚（2022年疫情原因，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施工项目，蔡志付居家办公5个月领取工资总计14000元，应罚款5600元）。

评估落实情况：2024年1月2日，应县应急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应急罚[2023]事故002号，对责人蔡志付作出行政处罚，罚款5600元；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蔡志付做出停止执业3个月的处罚。
赵存昌，男，50岁，工程安全员。在此次事故中对封堵墙失稳造成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排查并消除隐患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建议停止执业3个月。因其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本次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对其处以罚款；
评估落实情况：2024年1月2日，应县应急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应急罚[2023]事故003号，对责人赵存昌作出行政处罚，罚款3500元；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赵存昌做出停止执业3个月的处罚。
刘向东，男，32岁，工程总监。在此次事故中对封堵墙失稳造成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排查，未监督施工单位及时排查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建议停止执业3个月。

评估落实情况：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现场总监理工程师刘向东做出停止执业3个月的处罚。
马东海，男，工程专监。在此次事故中对封堵墙失稳造成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排查，未监督施工单位及时排查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建议停止执业3个月。
评估落实情况：山西国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专业监理工程师马东海做出停止执业3个月的处罚。

(四)《调查报告》建议对有关公职人员(2人)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评估内容：建议对2名有关公职人员给予处理，其中2名人员给予批评教育决定。

评估落实情况：应县烟草营销部按要求对2名公职人员的处理意见，已全部落实到位。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立即停止施工进行整顿，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排查，强化员工安全生产及应急处置培训，特别是安全防护设施的正确使用、完好程度检查。

2.事故相关单位及时组织召开会议，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总结事故经验。

3.应县住建局组织全县建筑施工单位要加强培训，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和上岗技能培训，增强职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四.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组认为,本起事故中,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处理到位；相关责任单位能够吸取事故教训，按照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整改到位，强化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应县人民政府“8·2”事故评估组 
2025年5月30日  


